教职工劳动争议解决与仲裁

办理程序及要求
（一）劳动争议仲裁须知
1、劳动争议仲裁需有明确的申请人、具体的请求事项和事实依据；；
2、属于国家有关劳动争议处理法规规定的劳动争议；
3、申请仲裁符合时效期间的规定。
（二）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
1、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；
2、因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；
3、因除名、辞退和辞职、离职发生的争议；
4、因工作时间、休息休假、社会保险、福利、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；
5、因劳动报酬、工伤医疗费、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；
6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。
（三）教职工劳动争议仲裁的受理和程序
1．教职工以书面形式提出仲裁申请书。仲裁申请书应当说明姓名、性别、工作岗位、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、理由；  
2、人事处接到书面申请后，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，对不予受理的应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
3、学院人事处对争议事项进行调查，查核事实，并于受理之日后15个工作日回复。
4、在查明争议事实的基础上，对劳动争议案件先行调解。调解达成协议的，制作调解协议记录在案。
5、调解未达成协议的，学院人事处根据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后，提出调解意见。
6、若争议人仍有争议，可在15个工作日内向上级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办理部门及地点
人事处办公室
办公地点：齐理工行政楼121    办公电话：0452-6805104
